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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泰顺县罗阳镇中心城区 B-13 地块
行业

类别

房地产

工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泰顺瑞盛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温州市水利局/温水许〔2022〕15号
2022年 6月 23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泰顺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泰资规函〔2021〕64号
2021年 3月 19日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1年 4月开工，2023年 10月完工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浙江泓澄水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浙江天然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浙江泓澄水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瑞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温州鸿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浙江泓澄水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和《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办水保〔2019〕172号）等有关

规定和要求，2024年 10月 14日，泰顺瑞盛置业有限公司在本工程会议室

主持召开泰顺县罗阳镇中心城区 B-13 地块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参加会议

的有建设单位泰顺瑞盛置业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浙江泓澄水利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浙江泓澄水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水

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浙江泓澄水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瑞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理单位温州鸿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浙江天然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及特邀专

家，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及与会代表查看了工程现场，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和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关于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情况

汇报，以及方案编制（设计）、监理、监测、施工等单位的补充说明。

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泰顺县罗阳镇中心城区 B-13 地块位于温州市泰顺县罗阳镇北外村，北

临平安路、南靠奥体公园。地块周边交通完善，景观资源丰富。项目中心

坐标东经 119°71′62.90″，北纬 27°57′69.82″。

工程占地总面积 81683.07m2，永久占地面积 66819.88m2，临时占地面

积 14863.19m2。

工程于 2021年 4月开工，2023年 10月完工，总工期 31个月，工程建

设总投资 137349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60322万元。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2022年 6月 23日，温州市水利局印发关于“泰顺县罗阳镇中心城区B-13

地块水土保持方案温水许〔2022〕15号”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文件。对该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予以批复。

批复工程征占地面积 81683.07m2，其中永久占地面积 66819.88m2，临

时占地面积 14863.19m2。工程建设期间实际开挖土石方总量 83.20万 m3，

其中土方 45.01万 m3，石方 36.66万 m3，表土 1.03万 m3，钻渣 0.50万 m3）；

填筑总量 18.52万 m3（其中表土 1.64万 m3，土方 16.88万 m3）；借方总量

6.27万 m3（其中表土 1.64万 m3，土方 4.63万 m3），均从合法料场商购及

周边项目调运；余方总量 70.95 万 m3（其中土方 32.76 万 m3，石方 36.66

万 m3，表土 1.03万 m3，钻渣 0.50万 m3），表土运至奥体公园综合利用，

其余余方运至泰顺县福寿高速公路旁条山岗的泰顺县罗阳镇建成区重大项

目工程渣土生态消纳场消纳处置。

批复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总计 81683.07m2，其中永久占地

面积 66819.88m2，临时占地面积 14863.19m2。

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南方红壤区一级标准，至设计水平年，工程区

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为：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 98%，土壤流失控制比达

到 1.25，渣土防护率达到 99%，表土保护率 92%，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8%，

林草覆盖率达到 27%。

本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1921.10万元，其中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投资66.74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39321.60元。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2021年 3月 19日，泰顺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印发关于“关于核准泰顺

县中心城区 B-13地块方案设计的函泰资规函〔2021〕64号”方案设计批复



函，对该项目方案设计予以批复。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21年 1月，泰顺瑞盛置业有限公司委托浙江泓澄水利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开展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2021年 4月，监测单位对该工程开展水

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单位编制完成了《泰顺县罗阳镇中心城区 B-13地块

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泰顺县罗阳镇中心城区 B-13地块水土保持监

测季报》，监测期间共编制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1册、监测季报 10期、

监测总结报告 1份，均已在浙江省水土保持监测中心规定的时间内上报系

统并按季向温州市水利局、泰顺县水利局报送。

2023年 10月工程完工，监测单位对本工程施工期水土保持监测工作进

行总结，编制完成《泰顺县罗阳镇中心城区 B-13地块水土保持水土保持监

测总结报告》，为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提供依据。

监测总结：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工程措

施、植物措施能基本得到落实，其投入运行使用以来，总体运行良好，稳

定可靠，具有较好的水土保持防治效果。工程水土流失治理度、土壤流失

控制比、渣土防护率、表土保护率、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覆盖率均已达

到批复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目标值。

泰顺县罗阳镇中心城区 B-13地块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落实了水

土保持措施，建设过程中人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水土流失防治指标

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其中，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9.40%，土

壤流失控制比为 1.25，渣土防护率为 99.94%，可恢复植被面积 34056m2，

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8.55%，林草覆盖率为 41.09%，表土保护率为 100%，

各项指标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目标值。监测三色评价结论为“绿”

色。



（五）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建设单位泰顺瑞盛置业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月 20日委托浙江泓澄水

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服务工作，浙江泓

澄水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对泰顺县罗阳镇中心城区 B-13地块采取的防护措

施（包括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及临时措施）以及实地调查情况，依据相应

的法律法规，编制完成了《泰顺县罗阳镇中心城区 B-13地块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报告》。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结论为：

1、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为 81683.07m2，包括项目永久征

地，临时占地，扰动土地面积为 81683.07m2，施工期水土流失面积为

81683.07m2。边坡绿化完成 10169m2，硬化边坡 4694.19m2，边坡治理完成

后已减少水土流失的产生，开挖边坡完工后已归还奥体公园所有，工程竣

工验收后，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转移，故验收后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66819.88m2。

2、土石方工程量：

本项目建设期间实际开挖土石方总量 83.09 万 m3（其中土方 44.90 万

m3，石方 36.66万 m3，表土 1.03万 m3，钻渣 0.50万 m3）；填筑总量 18.73

万 m3（其中表土 1.85万 m3，土方 16.88万 m3）；借方总量 6.48万 m3（其

中表土 1.85万 m3，土方 4.63 万 m3），其中 2.84 万 m3从周边项目泰顺县

中心城区 HS-01-01地块调运，其余均从泰顺伟航渣土运输有限公司商购；

余方总量 70.84万 m3，其中表土 1.03万 m3（表土 0.54万 m3运至泰顺县中

心城区HS-01-01地块和表土 0.49万m3运至泰顺县中心城区 HS-01-07地块

用于绿化覆土），土方 32.65 万 m3、石方 36.66万 m3、钻渣 0.50 万 m3运



至泰顺县罗阳镇南部产业园生态消纳场消纳处置。

3、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室外排水 3100m、景观绿化 3.41hm2、

绿化覆土 1.85万 m3、抚育管理 3.41hm2、临时排水沟 1389m、沉沙池 3座、

洗车池 2座、临时覆盖 5000m2、场地平整 6980m2、表土剥离 1.03万 m2、

截水沟 300*400的 420m、截水沟 600*800的 350m。

根据主体工程交工质量评定结果和水土保持设施现场抽查结果，水土

保持措施质量基本合格。

4、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 1736.93万元，工程措施 305.91万元，植物措

施 1382.02万元，临时措施 37.57万元，新增水土保持总投资 60.55万元，

其中植物措施 14.24万元，临时措施 34.88万元，监测措施 2.90万元，独立

费用 4.60万元，基本预备费 0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39321.60元。

5、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南方红壤区一级标准。至设计水平年，

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9.40%，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25，渣土防护率为 99.94%，

可恢复植被面积 34056m2，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8.55%，林草覆盖率 41.09%，

表土保护率 100%，各项指标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目标值。

（六）验收结论：

通过验收程序审核，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组认为：本工程建设过程中，

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

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基本达到了水土保持法律及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

质量总体合格，具备正常运行条件，运行期的管理维护责任落实，水土流

失防治指标均达到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目标值，且建设单位已足额缴纳水

土保持补偿费，工程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通过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工程运行期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责任单位为泰顺瑞盛置业有限公

司，在工程竣工验收后，主体工程在运行期间应加强雨季的巡查工作，定

期清理排水设施的淤积物，确保排水通畅；加强对植物措施的养护，确保

正常发挥效益，避免造成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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